
公務人員考績法旄行細則部分條文修正總說明

公務人員考績法施行細則（以下簡稱本鈿則）自七十六年一月十囟日

訂定拖行後，曾歷經十二次修正，最近一次於一百十年七月三十日修正旄

行 。 茲公務人員考績法（以下簡稱本法）第三條丶第十一條及第十二條於

一百十因年十一月十九日修正施行，又為配合公務人員留職停薪辦法及公

務人員請假規則等相關法規之修正，爰修正本細則相關規定，計修正十條，

其修正要點如下：

一、配合本法第三條第一項第二款將另予考續之「連續」任職要件，修正

為「累計」任職，明定考續年度內任職期間之計算方式，並配合公務

人員留職停薪辦法修正，以「法人」用語含括借調之各法人類型，另

將公務員懲戒法所定免除職務納入應隨時辦理另予考續之情形。（修正

條文第二條、第七條及第九條）

二、配合公務人員請假規則修正，增列公務人員請身心調適假不得作為考

續等次之考量因素，並將「暗產假」修正為「暗產檢及陪產假」 。（ 修

正條文第四條）

三、配合公務員懲戒法規定受撒職處分者，自再任之日超二年內不得晉

敘、陞任或遷調主管職務，增列受撒職處分人員在不得晉敘期間考列

乙等以上者，不能取得升等任用資格 。（ 修正條文第十條）

囟、配合本法第十一條第二項增訂因育嬰留職停薪辦理之另予考績，得予

併計取得同官等高一職等任用資格，明定因育嬰留職停薪辦理之另予

考續適用範圍及認定標準 。（ 修正條文第十二條之一）

五、配合本法第十二條第四項增列一次記二大過免職要件，增訂記一大過

之概括性要件規定。（修正條文第十三條）

六、配合銓審互核實施辦法之修正，刪除各機關應將考續清冊送審計機關

查考之規定 。（ 修正條文第二十條）

七、修正各機關應以書面或符合電子簽章法之電子文件方式，核發考續通

知書 。（ 修正條文第二十一條）

八、本鈿則修正條文之施行日期 。 （修正條文第二十七條）





公務人員考績法施行細則部分條文修正條文對照表
修正條文

第二條 公務人員年終考

續，於每年年終辦理，其

確有特殊情形不能如期

辦理者，得由考績機關函

經銓敘部同意展期辦

理 。 但以不逾次年六月底

為限 。

考續年度內任職期間

之計算，年終考績年資中

一月或十二月未足月

者，均以一個月計；另予

考續年資未滿一個月之

畸零日數得合併計算，並

以三十日折算一個月，不

足三十日之畸零日數，以

一個月計 。

公務人員調任現職，

經銓敘審定合格實授，除

十二月二日以後由其他

機關調任現職者，由原任

職機關以原職務辦理考

續外，於年終最後任職機

關參加考續時，應由考續

機關向受考人原任職機

關，調取平時考核紀錄及

其他相關資料，評定成

績 。

依公務人員留職停薪

辦法第四條第一項第四

款至第六款規定辦理留

職停薪人員，由本職機關

以本職辦理考績，本職機

關應向辦理派出國協助

友邦機關、借調機關、公

民營事業機構或法人，調

取平時考核紀錄及其他

相關資料，評定成續 。

現行條文

第二條 公務人員年終考

績，於每年年終辦理，其

確有特殊情形不能如期

辦理者，得由考續機闊函

經銓敘部同意展期辦

理 。 但以不逾次年六月底

為限 。

考續年度內任職期間

之計算，以月計之 。 公務

人員調任現職，經銓敘審

定合格實授，除十二月二

日以後由其他機闊調任

現職者，由原任職機關以

原職務辦理考績外，於年

終最後任職機關參加考

續時，應由考績機關向受

考人原任職機關，調取平

時考核紀錄及其他相關

資料，評定成續。

依公務人員留職停薪

辦法第四條第一項第四

款至第六款規定辦理留

職停薪人員，由本職機關

以本職辦理考續，本職機

關應向辦理派出國協助

友邦機關、借調機關、公

民營事業機構或政府捐

助經費達設立登記之財

產總額百分之五十以上

之財圍法人，調取平時考

核紀錄及其他相關資

料，評定成績 。

說明

一、本條修正第二項前段

，現行條文第二項後段

及第三項遞移至第三

項及第四項 。

二、第二項修正理由：

（一）配合公務人員考續

法（以下簡稱本法）

第三條第一項明定

公務人員辦理年終

考續之要件為一月

至十二月「連續任職

」，以及將「連續」

任職已達六個月者

辦理另予考續之規

定修正為「累計」任

職，是考續年度內任

職期間之計算，應將

年終考續及另予考

續作明確區隔，以利

實務認定，爰修正第

二項，明定年終考續

年資中一月或十二

月未足月者，均以－

個月計；另參酌公務

人員退休資遣撫卹

法拖行細則第三十

一條第二項所定退

体年資計算方式，規

定另予考績年資未

滿一個月之畸零日

數得合併計算，並以

三十日折算一個月

，不足三十日之畸零

日數，以一個月計 。

（二）考量一百十四年為

新舊法拖行之過渡

期間，原依修正前規

定之計算方式（連續

任職且始月及末月

未足月者，均以一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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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計）得於一百十四

年辦理另予考續者

，於修正後改以前開

方式計算，可能無法

辦理另予考續，為避

免制度轉換對是類

人員權益產生不利

影零，且為期一百十

四年於修法前後以

連續任職年資辦理

另予考績者之年資

採計衡平，爰修正後

於一百十四年連續

任職年資如符合修

正前以月計得辦理

另予考績者，亦得辦

理另予考續，並由銓

敘部於本細則修正

發布通函各機關時

併予周知 。

（三）舉例而言：

l 、跨年度育嬰留職停薪

之某甲，於一百十五

年三月十六日回職復

薪，嗣於同年八月十

六日再次辦理育嬰留

職停薪，某甲一百十

五年任職期間為三月

十六日至八月十五日

，其中四月至七月皆

完整任職，採計四個

月，畸零日教部分共

計三十一日，以三十

日折算一個月，合計

五個月又一日，畸零

之「一日」以一個月

計，故某甲累計任職

期間已達六個月，得

辦理另予考績 。

2 丶某乙自一百十四年－

月一日超侍親留職停

薪，同年七月三十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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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回職復薪，復於同

年十二月二日辦理育

嬰留職停薪，某乙一

百十四年任職期間為

七月三十一日至十二

月一日，依修正後規

定計算其任職期間，

其中八月至十一月皆

完整任職，採計四個

月，畸零日婁文部分共

計二日，不足三十日

以一個月計，合計僅

有五個月，並未符合

累計任職已達六個月

之條件，惟一百十四

年為新舊法施行之過

渡期間，其依修正前

之計算方式屬得辦理

另予考績之情形，爰

某乙一百十四年仍於

年終辦理另予考續 。

（四）另公務人員如於十

二月二日以後由其

他機關調任現職，且

其於原任職機關累

計任職年資未達六

個月，自須俟於現職

機關任職至年終累

計達六個月始得由

現職機關向其原任

職機關，調取平時考

核紀錄及其他相關

資料，辦理另予考續

；至如於原任職機關

累計任職年資已達

六個月，則依第三項

前段規定，由原任職

機關以原職務辦理

另予考續 。

三、第四項修正理由，查一

百十年三月十五日修

正旄行之公務人員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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職停薪辦法（以下簡稱

留停辦法）第四條第－

項規定，已將第六款原

「借調至公民營事業

機榻、政府捐助經費達

設立登記之財產總額

百分之五十以上之財

圍法人服務」修正為「

借調至公民營事業機

措或法人服務」，其理

由略以，鑑於法人種類

多元（包括行政法人丶

社圍法人及財圍法人

等）及社會環境變遷快

速，政府職能角色面臨

轉換，為應機關政策需

要，尚不宜就借調之法

人類型加以限制 。 為配

合上開規定，爰予修正

第四項以「法人」用語

含括之，以維彈性 。

第四條 公務人員年終考 第四條 公務人員年終考 一、本條修正第四項及第

續，應就考續表按項目評 續，應就考續表按項目評 六項 。

分，除本法及本細則另有 分，除本法及本細則另有 二、茲以公務人員靖假規

規定應從其規定者外，須 規定應從其規定者外，須 則第三條第一項第－

受考人在考績年度內具 受考人在考續年度內具 款規定，為調適身心需

有下列特殊條件各目之 有下列特殊條件各目之 要，得請身心調適假，

一或一般條件二目以上 一或一般條件二目以上 彰亥亻段另1J 訂青亻段日婁丈亻并 A

之具體事蹟，始得評列甲 之具體事蹟，始得評列甲 事假計算，並於第五項

等： 等： 明定公務人員申請身

一、特殊條件： 一、特殊條件： 心調適假時，機關不得

（一）因完成重大任務 （一）因完成重大任務 拒絕，且不得影零其考

，著有貢獻，獲頒 ，著有貢獻，獲頒 續或為其他不利之處

勳章者 。 勳章者 。 分，以及第一項第五款

（二）依獎章條例，獲頒 （二）依獎章條例，獲頒 原規定之「陪產假」假

功績、楷模或專業 功續、楷模或專業 別名稱已修正為「暗產

獎章者 。 獎章者 。 檢及陪產假」，爰醚合

（三）依本法規定，曾獲 （三）依本法規定，曾獲 修正，將受考人請身心

一次記一大功，或 一次記一大功，或 調適假日數紐入第四

累積達記一大功 累積達記一大功 項所定有關事、病假合

以上之獎勵者 。 以上之獎勵者 。 計日數中應予扣除者

（四）對本職業務或與 （四）對本職業務或與 ，以及於第六項修正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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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職有關學術，阱 本職有關學術，珊 別用語，並增列身心調

究創新，其成果獲 究創新，其成果獲 適假不得作為考續等

主管機關或罄譽 主管機關或罄譽 次之考量因素 。

卓著之全國性或 卓著之全國性或

國際性學術圍體 國際性學術圍體

，評列為最高等級 ，評列為最高等級

，並頒給獎勵者 。 ，並頒玲獎勵者 。

（五）主辦業務經上級 （五）主辦業務經上級

機關評定成續特 機關評定成續特

優者 。 優者 。

（六）對所交辦重要專 （六）對所交辦重要專

案工作，經認定如 案工作，經認定如

期圄滿達成任務 期圄滿達成任務

者 。 者 。

（七）奉派代表國家參 （七）奉派代表國家參

加與本職有關之 加與本職有關之

國際性比賽，成績 國際性比賽，成續

列前三名者 。 列前三名者 。

（八）代表機關參加國 （八）代表機關參加國

際性會議，表現卓 際性會議，表現卓

著，為國爭光者 。 著，為國爭光者 。

（九）依考試浣所頒激 （九）依考試院所頒激

勵法規規定獲選 勵法規規定獲選

為模範公務人員 為模範公務人員

或獲頒公務人員 或獲頒公務人員

傑出貢獻獎者 。 傑出貢獻獎者 。

二丶一般條件： 二丶一般條件：

（一）依本法規定，曾獲 （一）依本法規定，曾獲

一次記功二次以 一次記功二次以

上，或累積達記功 上，或累積達記功

二次以上之獎勵 二次以上之獎勵

者 。 者 。

（二）對本職業務或與 （二）對本職業務或與

本職有關學術，阱 本職有關學術，硏

究創新，其成果經 究創新，其成果經

權責機關或學術 權責機關或學術

團體，評列為前三 圍體，評列為前三

名，並頒給獎勵者 。 名，並頒給獎勵者 。

（三）在工作或行為上 （三）在工作或行為上

有良好表現，經權 有良好表現，經權

責機關或罄譽卓 責機關或罄譽卓

著圍體，公開表楊 著困體，公開表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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者 。 者 。

（四）對主管業務，提出 （四）對主管業務，提出

具體方案或改進 具體方案或改進

辦法，經採行認定 辦法，經採行認定

確有績效者 。 確有績效者 。

（五）負責盡職，承辦業 （五）負責盡職，承辦業

務均能於限期內 務均能於限期內

完成，績效良好， 完成，績效良好，

有具體事蹟者 。 有具體事蹟者 。

（六）全年無遲到、早退 （六）全年無遲到、早退

或曠職紀錄，且事 或曠職纪錄，且事

、病假合計未超過 、病假合計未超過

五日者 。 五日者 。

（七）參加與職務有關 （七）參加與職務有關

之終身學習課程 之終身學習課程

超過一百二十小 超過一百二十小

時，且平時服務成 時，且平時服務成

續具有優良表現 續具有優良表現

者 。 但參加之課程 者 。 但參加之課程

實拖成續評量者 實施成績評量者

，須成績及格，始 ，須成續及格，始

得採計學習時數 。 得採計學習時數 。

（八）擔任主管或副主 （八）擔任主管或副主

管職務領導有方 管職務領導有方

，績效優良者 。 ，續效優良者 。

（九）主持專案工作，規 （九）主持專案工作，規

劃周密，經考評有 劃周密，經考評有

具體績效者 。 具體績效者 。

（十）對於艱鉅工作，能 （十）對於艱鉅工作，能

克服困難，達成任 克服困難，達成任

務，有具體事蹟， 務，有具體事蹟，

經權責機關獎勵 經權責機關獎勵

者 。 者 。

（十一）管理維護公物 （十一）管理維護公物

，克盡善良管理職 ，克盡善良管理職

責，減少損害，節 責，減少損害，節

省公帑，有具體重 省公帑，有具體重

大事蹟，經權責機 大事蹟，經權責機

關獎勵者 。 關獎勵者 。

（十二）辦理為民服務 （十二）辦理為民服務

業務，工作績效及 業務，工作續效及

服務態度良好，有 服務態度良好，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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具體事蹟者 。 具體事蹟者 。

因特殊條件或一般條 因特殊條件或一般條

件各目所列優良事蹟，而 件各目所列優良事蹟，而

獲記功一次以上之獎勵 獲記功一次以上之獎勵

者，該優良事蹟，與該次 者，該優良事蹟，與該次

記功一次以上之獎勵，於 記功一次以上之獎勵，於

辦理年終考績，應擇一採 辦理年終考續，應擇一採

今"'刃~ 。 今~.刃~ 。

公務人員在考續年度 公務人員在考績年度

內，有下列情事之一，不 內，有下列情事之一，不

得考列甲等： 得考列甲等：

一、曾受刑事或懲戒處 一、曾受刑事或懲戒處

分者 。 分者 。

二、參加公務人員相關 二、參加公務人員相關

考試或升官等訓練 考試或升官等訓練

之測驗，經扣考處分 之測驗，經扣考處分

者 。 者 。

三、平時考核獎懲抵銷 三、平時考核獎懲抵銷

後，累積達記過以上 後，累積達記過以上

處分者 。 處分者 。

四丶曠職一日或累積達 四丶曠職一日或累積達

二日者 。 二日者 。

五、事、病假合計超過十 五、事、病假合計超過十

四日者 。 四日者 。

六、辦理為民服務業務 六、辦理為民服務業務

，態度惡劣，影零政 ，態度惡劣，影岸政

府罄譽，有具體事實 府罄譽，有具體事實

者 。 者 。

前項第五款及第一項 前項第五款及第一項

第-款第六目有關事、病 第-款第六目有關事、病

假合計之日數，應扣除請 假合計之日數，應扣除請

家庭照顧假、身心調適假 家庭照顧假丶生理假及因

上生理假及因安胎事由所 安胎事由所請之事、病假

請之事、病假（含延長病 （含延長病假）之日數 。

假）之日數 。 依第一項第一款第四

依第一項第一款第四 目至第八目、第二款第三

目至第八目、第二款第三 目至第五目及第七目至

目至第五目及第七目至 第十二目各目所定條件

第十二目各目所定條件 評擬甲等者或依第三項

評擬甲等者或依第三項 第六款情事，不得評擬甲

第六款情事，不得評擬甲 等者，應將具體事蹟記載

等者，應將具體事蹟記載 於考續表備註及重大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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於考續表備註及重大優

劣事實攔內，提考績委員

會審核 。

各機關辦理考續時，

不得以下列情形，作為考

績等次之考量因素：

一、依法令規定日數所

核給之家庭照顧假

、身心調適假丶生理

假、婚假、產前假丶

娩假、流產假、階產

檢及陸產假___'_及因安

胎事由所請之假 。

二、依法令規定給予之

哺孑L 時間或因育嬰

減少之工作時間 。

第七條 依本法第三條第

二款規定應另予考績

者，關於辦理其考績之項

目丶評分比例、考續列等

標準及考續表等，均適用

年終考續之規定 。

另予考續，於年終辦

理之；因免除職務、撤

職、休職、免職、辭職丶

退休、資遣、死亡或留職

停薪期間考續年資無法

併計，且累計任職已達六

個月者，應隨時辦理 。

經銓敘部銓敘審定合

格實授，復應其他考試錄

取，於分配實務訓練期間

未經以原具任用資格塗

代任用者，其噹年原職之

另予考續，應隨時辦理 。

在同一考續年度內已

隨時辦理另予考續之人

員，其任職至年終昰卫二達

六個月者，不再辦理另予

考績 。

轉任教育人員、公營

事業人員或其他公職

劣事實攔內，提考續委員

會審核 。

各機關辦理考續時，

不得以下列情形，作為考

續等次之考量因素：

一、依法令規定日數所

核玲之家庭照顧假

、生理假、婚假、產

前假、娩假、流產假

、陪產假及因安胎事

由所請之假 。

二、依法令規定給予之

哺孑L 時間或因育嬰

減少之工作時間 。

第七條 依本法第三條第

二款規定應另予考續

者，關於辦理其考續之項

目丶評分比例、考績列等

標準及考續表等，均適用

年終考續之規定 。

另予考續，於年終辦

理之；因撤職、体職、免

職、辭職、退休、資遣丶

死亡或留職停薪期間考

續年資無法併計者，應隨

時辦理 。

經銓敘部銓敘審定合

格實授，復應其他考試錄

取，於分配實務訓練期間

未占缺或未具占缺職務

任用資格者，其當年原職

之另予考績，應隨時辦

理 。

在同一考續年度內已

辦理另予考績之人員，其

任職至年終達六個月

者，不再辦理另予考續 。

轉任教育人員、公營

事業人員或其他公職

者，如其轉任前之年資，

一、本條修正第二項至第

四項 。

二、第二項修正理由：

（一）配合公務員懲戒法

（以下簡稱懲戒法）

第十一條規定，受免

除職務處分者，免其

現職，上開人員如其

任職期間累計達六個

月，亦應隨時辦理另

予考績，爰併予納入

本項規範，以為周妥 。

（二）又配合本法第三條第

一項第二款將「連續」

任職已達六個月者辦

理另予考續之規定修

正為「累計」任職已

達六個月者辦理另予

考績，爰於本項增訂

上開條件 。 受考人於

十二月一日以前，因

免除職務、撤職、休

職、免職、辭職、退

休、資遣、死亡或留

職停薪期間考績年資

無法併計者，如當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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者，如其轉任前之年資， 未經所轉任機關併計辦 符合累計任職已達六

未經所轉任機關併計辦 理考續、考成或考核者， 個月之要件，即應隨

理考續、考成或考核者， 應由轉任前之機闊予以 時辦理另予考續 。

應由轉任前之機關予以 查明後，於年終辦理另予 三、第三項作文字修正，使

查明後，於年終辦理另予 考續 。 臻明璀 。

考績 。 四、第四項修正有關文

字，俾在同一考續年度

內已隨時辦理另予考

續之人員，不因嗣後再

任或回職復薪等情

形，至年終亦符累計任

職達六個月，而撤銷重

行辦理另予考續，以維

法秩序之安定，又依現

行條文意旨，當事人亦

不得再辦理第二個另

予考續 。

第九條 依本法玲與之考 第九條 依本法玲與之考 本條修正第一項第二款，修

續獎金，其玲與標準如 續獎金，其玲與標準如 正理由同第七條說明二

下： 下： （一），並修正第一項第三

一、年終考續或另予考 一、年終考續或另予考 款及第五項第二款，修正理

續獎金，均以受考人 續獎金，均以受考人 由同第二條說明三 。

次年一月一日之俸 次年一月一日之俸

給總額為準；十二月 玲總額為準；十二月

二日以後調任其他 二日以後調任其他

機關，由原任職機關 機關，由原任職機關

以原職務辦理考績 以原職務辦理考續

者，亦同 。 但非於年 者，亦同 。 但非於年

終辦理之另予考績 終辦理之另予考續

獎金，以最後在職日 獎金，以最後在職日

之俸玲總額為準 。 之俸給總額為準 。

二、十二月二日以後逸 二、十二月二日以後撤

除職務、撤職、休 職、休職、免職、辭

職、免職、辭職、退 職、退休、資遣、死

休、資遣、死亡、留 亡、留職停薪期間考

職停薪期間考續年 續年資無法併計或

資無法併計或轉任 轉任（調）不適用本

（調）不適用本法規 法規定之機關，經依

定之機關，經依本法 本法辦理考續者，其

辦理考績者，其考續 考續獎金依考續結

獎金依考績結果以 果以在職同等級且

在職同等級且支領 支領相同俸給項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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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同俸玲項目者次 者次年一月一日之

年一月一日之俸給 俸給總額為準 。

總額為準 。 三、依公務人員留職停

三、依公務人員留職停 薪辦法第四條第－

薪辦法第四條第－ 項第四款至第六款

項第四款至第六款 規定辦理留職停薪

規定辦理留職停薪 人員，其考續獎金按

人員，其考續獎金按 考續結果以次年－

考續結果以次年－ 月一日在辦理派出

月一日在辦理派出 國協助友邦機關、借

國協助友邦機關、借 調機關、公民營事業

調機關、公民營事業 機構或政府捐助經

機構或法人所支俸 費達設立登記之財

（薪）玲總額為準 。 產總額百分之五十

四丶專案考績獎金，以主 以上之財圍法人所

管機關或授權之所 支俸（薪）給總額為

屬機關（以下簡稱核 準 。

定機關）獎懲令發布 四、專案考續獎金，以主

日之俸玲總額為準 。 管機關或授權之所

因職務異動致俸玲 屬機闢（以下簡稱核

總額減少者，其考續獎金 定機闞）獎懲令發布

之各種加給均以所任職 日之俸給總額為準 。

務月數，按比例計算 。 因職務異動致俸給

因國內外駐區互調 總額減少者，其考續獎金

人員，其年終或另予考績 之各種加給均以所任職

獎金均以當年度國內外 務月數，按比例計算 。

服務月數，按比例計算， 因國內外駐區互調

不適用前二項之規定 。 人員，其年終或另予考續

在考績年度內經依 獎金均以當年度國內外

法令規定核派代理或兼 服務月數，按比例計算，

任職務，並依規定支領代 不適用前二項之規定 。

理或兼任職務之加玲 在考續年度內經依

者，其考績獎金之各種加 法令規定核派代理或兼

給，除次年一月一日仍續 任職務，並依規定支領代

代理或兼任者，依第一項 理或兼任職務之加玲

規定辦理外，均以實際代 者，其考續獎金之各種加

理或兼任職務月數，按比 給，除次年一月一日仍續

例計算 。 代理或兼任者，依第一項

考績獎金除下列各 規定辦理外，均以實際代

款情形外，由受考人次年 理或兼任職務月數，按比

一月一日之在職機關發 例計算 。

`碎、0 • • 考績獎金除下列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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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第一項第一款但書

、第二款及第四款之

情形，由辦理考績機

關發給 。

二、第一項第三款之情

形，由辦理派出國協

助友邦機關、借調機

關、公民營事業機構

或法人發玲 。

第十條 受撤職、休職、降

級、減俸或記過之懲戒處

兌人員，在不得晉敘期間

考列乙等以上者，不能取

得升等任用資格 。

第十二條之一 依本法第

四條第二項併資辦理之

年終考績，如其原任職務

與現任職務職等相當或

較高者，得作為本法第十

一條第一項取得同官等

高一職等任用資格之年

資；併資辦理之另予考績

，符合本法第十一條第二

項後段所定條件者，亦同 。

本法第十一條第二項

所稱因育嬰留職停薪辦

理之另予考績，指公務人

員於考績年度內依公務

人員留職停薪辦法第五

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三

款規定辦理留職停薪致

年資中斷所辦理之另予

考績 。 但不包含該考續年

度內有其他事由致年資中

款情形外，由受考人次年

一月一日之在職機關發

給：

一、第一項第一款但書

、第二款及第四款之

情形，由辦理考續機

關發給 。

二、第一項第三款之情

形，由辦理派出國協

助友邦機關、借調機

關、公民營事業機構

或政府捐助經費達

設立登記之財產總

額百分之五十以上

之財圍法人發給 。

第十條 經懲戒處分受体

職、降級、減俸或記過人

員，在不得晉敘期間考列

乙等以上者，不能取得升

等任用資格 。

第十二條之一 依本法第

四條第二項併資辦理之

年終考續，如其原任職務

與現任職務職等相當或

較高者，得作為本法第十

一條第一項取得同官等

高一職等任用資格之年

資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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配合懲戒法第十二條第二

項規定，受撤職處分者，自

再任之日超二年內不得晉

敘、陞任或遷調主管職務，

爰併予納入本條限制規

範，並酌作文字修正，以為

周妥 。

一、本條修正第一項，並增

訂第二項及第三項 。

二、第一項修正理由，配合

本法第十一條第二項

增訂因育嬰留職停薪

辦理之另予考續，得經

換算用以取得同官等

高一職等任用資格，爰

修正本項，俾公務人員

有本法第四條第二項

併資情事而辦理之另

予考續，倘符合本法第

十一條第二項後段所

定條件，且其原任職務

與現任職務職等相當

或較高，亦得作拐取得

同官等高一職等任用

資格之年資 。

三、第二項增訂理由：

（一）本法第十一條第二項



斷者 。 增訂因育嬰留職停薪

本法中華民國一百十 辦理之另予考績，得

四年十一月十九日修正 作為取得同官等高一

旄行前，各機關參加壹續 職等任用資格年資之

人員任本職等另予壹續 規定，旨在營造友善

，合於本法第十一條及前 養育子女之職場環境

二項規定者，於修正拖行 ，並保障原得辦理年

後，得作拐本法第十一條 終考績之公務人員，

莖一項取得同官笠高一 避免因依留停辦法第

職笠任用資格之主資 。 五條第一項第一款至

第三款規定辦理留職

停薪致考續年資中斷

而過度影零其權益，

爰增訂本項，明定公

務人員於考績年度內

依上開規定，因養育

三足歲以下子女、依

法與收養兒童先行共

同生活期間，以及照

顧三足歲以下孫子女

辦理留職停薪致考續

年資中斷所辦理之另

予考績，為本法第十

一條第二項所稱「因

育嬰留職停薪辦理

之另予考續」，又該

考續年度內除育嬰留

職停薪外，尚有其他

事由致考續年資中斷

者，以其縱未辦理育

嬰留職停薪，仍不符

辦理年終考績條件，

非屬本次修法適用對

象，爰以但書規定排

除 。 另以第二條第二

項已明定公務人員於

一月至十二月連續任

職者辦理之年終考續

，其任職期間之計算

方式，係一月或十二

月未足月者，均以一

個月計，是育嬰留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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停薪人員，於考續年

度內一月三十一日至

十二月一日期間，如

有其他事由致年資中

斷者，其當年辦理之

另予考續，即非屬因

育嬰留職停薪辦理之

另予考續 。 至考績年

度內於二月以後始任

職人員，當年即使任

職至年終，亦僅能辦

理另予考續，爰是類

人員當年任職後如有

育嬰留職停薪事實，

亦非屬本項前段所稱

情形 。

（二）舉例而言：

l 丶某雨於一百十三年－

月超任職，自同年六

月二日辦理育嬰留職

停薪，因子女已滿三

足歲，爰於一百十四

年五月三十一日回職

復薪並實際任職，拐

侍奉年邁雙親，復於

一百十四年十一月三

十日辦理侍親留職停

薪 。 則某西一百十三

年僅有因育嬰留職停

薪致考續年資中斷事

由，其一百十三年隨

時辦理之另予考續，

係屬因育嬰留職停薪

辦理之另予考續；至

其一百十四年考續年

資中斷事由，除育嬰

留職停薪外尚有侍親

留職停薪，其一百十

四年任職年資累計達

六個月以上而隨時辦

理之另予考績，非屬

因育嬰留職停薪辦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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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另予考續 。

2 丶某丁倘經機關核准自

行申請國內外全時進

修留職停薪，於一百

十五年一月三十一日

回職復薪並實際任職

，嗣於同年九月一日

辦理育嬰留職停薪，

以其一百十五年考續

年度內如未辦理育嬰

留職停薪，其一百十

五年一月三十一日回

職復薪後連續任職至

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

，本得辦理年終考續

（按其於一百十五年

一月任職雖未足月，

惟依年終考續年資採

計方式，仍以一個月

計，是進修留職停薪

事由並未導致其於該

考續年度無法辦理年

終考續，從而非屬本

項但書所排除情形）

，且其一百十五年實

際任職年資累計已達

六個月以上，其當年

度隨時辦理之另予考

續，係屬因育嬰留職

停薪辦理之另予考續 。

四、第三項增訂理由：

（一）本法一百十四年十－

月十九日修正旄行前

，另予考續均不得作

為取得同官等高一職

等任用資格之年資 。

本法第十一條第二項

是次修正，增訂因育

嬰留職停薪辦理之另

予考續，二年列甲等

者視為年終考績一年

列甲等，一年列甲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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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年列乙等或二年列

乙等者視為年終考績

一年列乙等，得作拐

取得同官等高一職等

任用資格年資之規定

，考量本法修正拖行

前公務人員已辦理之

另予考續，如係因育

嬰留職停薪所辦理且

符合相闊要件者，其

與修正施行後始辦理

者均屬因育嬰留職停

薪辦理之另予考續，

為避免本法修正拖行

後對新舊法時期之任

職年資於採計升等時

有差別待遇，並符合

本法第十一條修正係

為營造友善養育子女

職場環境之恋旨，爰

增訂第三項，明定本

法修正拖行前已依原

規定辦理之另予考續

，合於本法第十一條

及前二項規定者，於

修正拖行後，得作為

本法第十一條第一項

取得同官等高一職等

任用資格之年資 。

(.:;:_)基上，公務人員於另

予考績考核期間均任

同一職等，符合本法

第十一條第二項及前

項所定條件辦理之另

予考績，以及屬本法

第四條第二項所定併

資情事，且符合第－

項及前項所定條件辦

理之另予考績，於修

正施行後均得用以取

得同官等高一職等任

用資格 。 另外，公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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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員以不同官等職等

併資辦理之另予考績

，符合本法第十一條

第三項但書及前項所

定條件者，於修正旄

行後，得予以併計取

得該併資之較低官等

高一職等任用資格 。

（三）舉例而言，某戊經銓

敘審定薦任第六職等

，於一百十一年及－

百十三年辦理之另予

考續符合前項所定條

件，係屬因育嬰留職

停薪辦理之另予考續

，且均考列甲等，其

一百十二年年終考績

亦考列甲等 。 某戊－

百十一年及一百十三

年因育嬰留職停薪所

辦薦任第六職等另予

考續均考列甲等，依

本法第十一條第二項

規定，視為年終考續

一年列甲等，併計其

一百十二年蔦任第六

職等年終考績甲等，

符合本法第十一條第

一項第一款有關年終

考績-年列甲等者，

取得同官等而一職等

任用資格之規定，故

其取得薦任第七職等

任用資格，至其是否

辦理考續升等，仍應

視其現任職務所列職

務列等而定 。

第十三條 本法第十二條 第十三條 本法第十二條 一、本條修正第一項及第

第一項第一款所稱平時 第一項第一款所稱平時 四項 。

考核記大功、記大過之標 考核記大功、記大過之標 二、第一項修正理由，為落

準如下： 準如下： 實政府對於公務人員

一、有下列情形之一，一 一、有下列情形之一，一 相關重大違失行為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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次記一大功： 次記一大功： 容忍之政策態度，本法

（一）執行重要命令，克 （一）執行重要命令，克 第十二條第四項規定

服艱難，圓滿達成 服艱難，圄滿達成 業增列一次記二大過

使命者 。 使命者 。 條件，含括酒後罵車丶

（二）辦理重要業務，成 （二）辦理重要業務，成 性侵害、性騷擾、跟蹤

續特優或有特殊 續特優或有特殊 騷擾及職場霸凌 。 對於

續效者 。 續效者 。 公務人員具上開違失

（三）搶救重大災害，切 （三）搶救重大災害，切 行為惟情節尚未達－

合機宜，有具體效 合機宜，有具體效 次記二大過免職之程

果者 。 果者 。 度者，機關得視其個案

（四）對於重大困難問 （四）對於重大困難問 情節輕重，予以記一大

題，提出有效方 題，提出有效方 過以下懲處處分，又為

法，順利予以解決 法，順利予以解決 求簡潔明璀，爰於第－

者 。 者 。 項第二款增訂第六目

（五）在惡劣環境下，盡 （五）在惡劣環境下，盡 概括性規定，公務人員

力職務，囿滿達成 力職務，圄滿達成 如違反有關法令規定

任務者 。 任務者 。 或機關明定規範（含禁

二、有下列情形之一，一 二、有下列情形之一，一 止規範及強制規範），

次記一大過： 次記一大過： 含括上開本法第十二

（一）處理公務，存心刁 （一）處理公務，存心刁 條第四項規定增列之

難或蓄意苛擾，致 難或蓄意苛擾，致 各項違失行為，致損害

損害機關或公務 損害機關或公務 政府或公務人員磬譽

人員罄譽者 。 人員罄譽者 。 者，機關得核予記一大

（二）違反紀律或言行 （二）違反紀律或言行 過處分，以示警戒 。

不檢，致損害公務 不檢，致損害公務 三、第四項修正理由，配合

人員罄譽，或誣陷 人員罄譽，或誣陷 第九條第一項第四款

侮辱同事，有確實 侮辱同事，有確實 已有簡稱，將「主管機

證據者 。 證據者 。 關或授權之所屬機闢」

（三）故意曲解法令，致 （三）故意曲解法令，致 修正為「核定機關」 。

人民権利遭受重 人民權利遭受重

大損害者 。 大損害者 。

（四）因故意或重大過 （四）因故意或重大過

失，貽誤公務，導 失，貽誤公務，導

致不良後果者 。 致不良後果者 。

（五）曠職繼續達二 （五）曠職繼續達二

日，或一年內累積 日，或一年內累積

達五日者 。 達五日者 。

（六）違反有關法令規定 各主管機關得依業

或機關明定規範 務特殊需要，另訂記一大

，致損害政府或公 功丶一大過之標準，報送

務人員罄譽者 。 銓敘部核備 。

各主管機關得依業 嘉獎、記功或申誡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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務特殊需要，另訂記一大

功丶一大過之標準，報送

銓敘部核備 。

嘉獎、記功或申誡丶

記過之標準，由各機關視

業務情形自行訂定，報請

上級機關備查 。

各機關依法設翌考

續委員會者，其公務人員

平時考核獎懲，應遞送考

續委員會初核，機關長官

霞核，由核定機關核定 。

機關長官對公務人

員平時考核獎懲結果有

意見時，得簽註意見，交

考續委員會復議 。 機關長

官對復議結果，仍不同意

時，得加註理由後變更

之 。

各機關平時考核獎

懲之記功（過）以下案

件，考續委員會已就相同

案情核議有案或已有明

確獎懲標準者，得先行發

布獎懲令，並於獎懲令發

布後三個月內提交考續

委員會璀認；考續委員會

不同意時，應依前二項程

序變更之 。 受考人於收受

獎懲令後，如有不服，得

依公務人員保障法提超

救濟 。

第二十條 各機關公務人

員年終考續辦理後，應按

官等編列清冊及統計

表，併送核定機闞核定

後，送銓敘部依法銓敘審

定 。 其中考列丁等者，應

檢附其考績表 。 統計表亦

得由核定機闞索總編

送，年終辦理之另予考績

應另列清冊 。

記過之標準，由各機關視

業務情形自行訂定，報請

上級機關備查 。

各機關依法設置考

績委員會者，其公務人員

平時考核獎懲，應遞送考

續委員會初核，機關長官

覆核，由主管機關或授權

之所屬機關核定 。

機關長官對公務人

員平時考核獎懲結果有

恋見時，得簽註恋見，交

考續委員會復議 。 機關長

官對復議結果，仍不同意

時，得加註理由後變更

之 。

各機關平時考核獎

懲之記功（過）以下案

件，考續委員會已就相同

案情核議有案或已有明

確獎懲標準者，得先行發

布獎懲令，並於獎懲令發

布後三個月內提交考績

委員會確認；考績委員會

不同恋時，應依前二項程

序變更之 。 受考人於收受

獎懲令後，如有不服，得

依公務人員保障法提超

救濟 。

第二十條 各機關公務人本條配合一百十四年九月

員年終考續辦理後，應按九日修正施行之銓審互核

官等編列清冊及統計實施辦法，刪除現行條文第

表，併送核定機關核定三項有闞各機關應將考績

後，送銓敘部依法銓敘審清冊等送審計機關查考之

定 。 其中考列丁等者，應規定 。

檢附其考績表 。 統計表亦

得由核定機關彙總編

送，年終辦理之另予考績

應另列清冊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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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項考續清冊及統計 前項考續清冊及統計

表格式，由銓敘部定之 。 表格式，由銓敘部定之 。

各機關依核定機關

核定之考績清冊附入該

機關玲與清冊送審計機

闢查考 。

第二十一條 年終考續案第二十一條 年終考績案

經各核定機關核定後，送 經各核定機關核定後，送

達期限，由銓敘部按照實

際情形規定之，至遲不得

逾次年三月 。 但依第二條

第一項規定展期辦理

者，不在此限 。

上級機關核轉或核定

下級機關考績案時，如發

現其有違反考續法規情

事者，應退還原考績機關

另為適法之處理 。

各機關考續案經核

定機關核定送銓敘部銓

敘審定後，應以書面或符

合電子簽章法之電子文

件方式通知受考人 。 考績

列丁等或專案考續一次

記二大過免職者，應附記

處分理由及不服處分者

提超救濟之方法、期間丶

受理機關等相關規定 。

達期限，由銓敘部按照實

際情形規定之，至遲不得

逾次年三月 。 但依第二條

第一項規定展期辦理

者，不在此限 。

上級機關核轉或核定

下級機關考續案時，如發

現其有違反考續法規情

事者，應退還原考績機關

另為適法之處理 。

各機關考續案經核定

機關核定送銓敘部銓敘

審定後，應以書面通知受

考人 。 考續列丁等或專案

考續一次記二大過免職

者，應附記處分理由及不

服處分者提超救濟之方

法丶期間、受理機關等相

關規定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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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本條修正第三項 。

二、查電子簽章法（以下簡

稱電簽法）第四條規定

：「電子文件及電子簽

章，符合本法規定者，

在功能上等同於實體

文件及簽章，不得僅因

其電子形式而否認其

法律效力 。 」第五條規

定：「（第一項）文件及

簽章之使用，得以電子

文件及電子簽章為之

。 （第二項）依法令規

定應以書面為之者，其

內容可完整呈現，並可

於日後取出供查驗者

，得以電子文件為之 。

（第三項）依法令規定

應簽名或蓋章者，得以

電子簽章為之 。 （第四

項）前三項文件或簽章

之使用有相對人者，除

相對人已同意採用電

子形式外，應於採用電

子形式之前，以合理期

間及方式給予相對人

反對之機會，並告知相

對人未反對者，推定同

意採用電子形式…… 。 」

三、次查銓敘部一百十三

年十一月八日部法二

字第一一三五七六三

一一三號函咯以，各機

關考續案經銓敘部銓

敘審定後，於符合電簽

法相闢規定之前提下



，如可璀保考續通知書

之內容完整呈現並可

於日後取出供查驗，且

經受考人同意等，得審

酌採電子形式核發考

續通知書 。

四、綜上，銓敘部前為提升

節能減碳、流程簡化丶

行政數位化等政策成

效，落實永續發展目標

，業以前開一百十三年

十一月八日函知各機

關，有闞考續通知書得

以電子形式核發之相

關事宜，為期明璀，經

參酌統計法施行細則

第三十八條規定：「本

法第十九條第二項但

書所定書面同意，得以

紙本或符合電子簽章

法之電子文件方式為

之，並應載明應用目的

及資料使用範固 。 」修

正第三項，各機關考續

案經核定機關核定送

銓敘部銓敘審定後，應

以書面或符合電簽法

之電子文件方式通知

受考人 。 至有關受考人

收文時間之認定，應依

電簽法第九條規定辦

1里 。

第二十七條 本細則自發 第二十七條 本細則自發 一、本條增訂第二項 。

布日拖行 。 布日施行 。 二、配合一百十四年十一月

本細則修正條文，自 十九日總統令修正公布

中華民國一百十四年十 之本法第三條、第十－

一月二十一日施，行 。 條及第十二條條文，自

一百十四年十一月二十

一日生效，爰規定本鈿

則修正條文自一百十四

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拖

行，以符實需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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